附件1 
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改造模式及应用示范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内容

1. 现状调研与问题诊断：采用文献调研、现场勘探、座谈访谈等方式，全面摸排福建省小型农村供水工程现状，识别运行典型问题，梳理提升改造需求。

2. 示范工程检测评估：按山区、丘陵区、沿海区选取近年新建或改扩建小型农村供水工程作为示范，依据SL/T 825—2024开展全面检测评估，提出适配福建的规范化提升改造技术模式。

3. 技术体系构建与成果编制：构建符合福建省地域特征的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改造技术体系，编制技术指南，汇编含工程概况、问题、改造内容、投资、成效等要素的典型案例。

4. 成果审查与应用：研究成果通过专家审查，提交福建省水利厅农水水电处用于决策应用。

二、服务时间

1.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进度安排：
（1）2026年6月底前：完成团队组建、大纲制定、基础资料收集与现状调研，形成阶段性成果。

（2）2026年11月底前：完成示范工程检测评估，提出改造技术模式，编制并提交技术指南与案例汇编初稿，按照采购单位要求，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完成后续相关工作。
（3）2026年12月底前：召开专家审查会，修改完善并形成最终成果。

三、提交成果

1. 《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改造技术指南》（研究文本）

2. 《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改造典型案例汇编》

3. 成果通过福建省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组织的专家审查。

四、技术服务质量要求

1. 调研全面覆盖福建省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小型农村供水工程，现状诊断准确、问题识别清晰。

2. 严格遵循SL/T 825—2024及福建省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技术模式科学可行、贴合地方实际。

3. 技术指南体系完整、指导性强，典型案例规范详实、可复制可推广。

4. 成果符合农村供水规范化管理要求，通过专家审查，满足决策应用与行业指导标准。

5. 按期完成各阶段任务，成果质量达标、逻辑严谨、内容规范。
附件2

省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改造模式及应用示范

项目采购报价单

	


                    　 年    月  日
报价供应商：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价表：

	序
号
	货物
名称
	品牌型号
	规格技术指标
	数量
	单
位
	单价
（元）
	小计
（元）
	最高限价（元）

	1
	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改造模式及应用示范
	——
	——
	1
	项
	
	
	400000


说明：（1）报价总价应包含上述服务以及相关税费等一切、
费用；
报价总价超过最高限价的，视为无效报价。
 合计总报价：                  （大写）
                  （小写）
附件3
福建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致福建省农村饮水安全中心：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依法诚信经营，并郑重承诺:

一、我单位具备采购文件要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情形。

我单位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并已知晓如所作信用承诺不实，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违法情形。经调查属实的，愿意接受行政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处理。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

1.我单位专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含自然人)；

2.资格承诺的供应商应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否则，视为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文件，按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

